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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电子报关服务使用条款及细则 

 

定义 

1. 经科局 ─ 指提供电子报关服务的政府部门，即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2. 电子报关服务用户 ─ 指已签署及提交申请文件以使用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提供的电子报关服务的法人或个人企

业主（以下简称“用户” ）。 

 

适用范围 

3. 使用电子报关服务，须受本条款及细则约束。 

 

服务范围 

4. 透过电子报关服务平台，以电子方式向政府部门提交对外贸易活

动申报文件： 

1) 进口准照类别： 

 市政署 

 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卫生局 

 药物监督管理局 

 交通事务局（连出口申报单） 

 邮电局（连出口申报单） 

 治安警察局 

2) 出口、转运准照类别： 

 出口准照（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转运准照（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3) 申报单类别： 

 进出口申报单 

 须受检疫货品进口申报单 - 食品及猫狗粮、景观植物 

 产地来源证暨出口申报单 B 

 危化品进口申报单 

 工序外移申报单 

 转运申报单 

 陆路鲜活食品进口服务 

4)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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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连进出口、转运准照） 

 申请产地来源证表格（成份表）服务 

 电子舱单服务 

5. 经科局保留权利，在有需要时随时更改服务范围，以及暂停或终

止电子报关服务平台的服务（或该平台任何服务），而无须事先发出

通知。 

 

文件之齐备 

6.  倘申请开户手续所需文件未齐备，申请人于申请之日起（网上备

案）或获电邮通知补件之日起（电子及纸本申请）超过六个月，仍未

提交申请表（网上备案）或提交应齐备的文件（电子及纸本申请），

视为申请人放弃并撤回开户申请。 

 

服务生效、增加或取消 

7. 本条款及细则在用户成功完成所有由经科局规定的登记手续之

日起开始生效，至其终止使用电子报关服务时结束。如用户需增加或

取消任何服务需提前两个工作天于网上填写相关表格后提交，所需服

务将于文件齐备后两个工作天内增加或取消。 

 

终止服务 

8. 经科局保留权利，在下述情况下终止电子报关服务平台帐户，而

无须事先发出通知： 

1) 用户登记资料或文件不再有效； 

2) 用户违反本条款及细则； 

3) 用户登记场所已停止运作。 

 

使用服务 

9. 用户使用服务时，必需遵从本澳法律，包括但不限于澳门个人资

讯私隐法例、电讯管理法例、对外贸易法例、经科局订立之条款。经

科局保留禁止让用户连线进入或采取其他行动之权利，以符合相关之

法例及经科局订立之条款。 

10. 如因用户授权第三者使用服务而遭索偿或控告，用户须自行承担

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成本或损害。除非另有特定安排，用户在未获

得经科局的书面同意前，不得转让该项服务予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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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保密 

11. 用户有责任遵循由经科局所制定的保安程序以及其他必要的程

序及措施，以便为其电子档案、资料及程式作出保护及备份。 

 

责任条款 

12. 用户需自行负责使用电子报关服务平台进行传送的报关内容及

资料的真确性。 

13. 经科局致力确保电子报关服务平台的运作正常。用户或任何第三

者不会因经科局暂停或终止电子报关服务平台或其帐户造成的后果

或因任何原因而导致资料延迟或无法传送及接收的情况向经科局追

究责任。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14. 经科局致力确保所有透过电子报关服务平台提交及储存于该平

台的个人资料，均严格按照第 8/2005 号法律《个人资料保护法》处

理。 

15. 申请帐户时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可被用于执行经科局履行有关电

子报关职能的义务。 

16. 用户经电子报关服务平台提交的个人资料可被用于以下一个或

多个用途： 

1) 处理经平台提交的贸易文件； 

2) 货物清关； 

3) 用户与具相关对外贸易活动职权政府部门的沟通。 

17. 以上个人资料均会被保密处理和妥善保管，直至该等资料使用完

毕及保存期结束后按规定销毁或封存。 

18.申请人/用户有权依法申请查阅、更正或更新存于本局的个人资料。 

19.基于履行法定义务，以上个人资料亦有可能转交相关有权限实体。 

 

一般条款 

20. 经科局保留随时修改本条款及细则内所有条款之权利，此等条款

及细则如有任何更改，将会在电子报关服务平台(eservice.edi.gov.mo)

上公布。有关更改一经公布，用户如使用或继续使用该系统的电子服

务，即表示同意经修订的条款及细则和所有更改。 

21. 如本条款及细则某一项或多项条款被废除，并不影响本条款及细

则其余部份继续生效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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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及细则解释权属经科局，同时以中、葡、英文发布。如对本条

款及细则内任何条文有争议或不明确时，以中文版本为准。 


